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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MeiDong Auto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美 東 汽 車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68）

有關修正物業業權缺憾的最新情況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露，
中國美東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將就自有及租賃物業
適時提供有關汽車生產商、地方政府及業主（統稱為「利益相關方」）發出的同意
及修正有業權缺憾物業的最新情況。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使用的詞彙具有招股
章程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本集團自有的有業權缺憾物業

蘭州美東

誠如招股章程所述，若蘭州美東所佔用的自有物業的相關業權缺憾不能在二零一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修正，蘭州美東便會在徵得相關汽車生產商及地方政府同
意後出售有關物業，並另覓業權完整的替代場地，將蘭州美東經銷店遷往該處。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業權缺憾尚未修正，但蘭州美東並無將經銷
店遷往替代場地，原因是：

(1) 地方政府已確認仍在作出修正中，並預期可於二零一五年內完成修正，認為
無必要遷址；及

(2) 相關汽車生產商不會就可能進行的遷址發出同意。

本公司將會繼續就修正蘭州美東該項物業的業權缺憾適時提供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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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租賃的物業

有業權缺憾的租賃物業並無任何有關修正的最新資料，本公司亦無就可能進行的
遷址向利益相關方取得任何同意。然而，本公司將繼續就可能進行的遷址與利益
相關方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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